附2：

行 政 许 可 事 项 清 理 意 见 书

单位名称：​ 磐安县档案局    (盖章)                 单位负责人：  胡良田       （签章）
	
	行政许可事项
	行政许可实施主体

	序号
	项目

名称
	项目设定依据及

具体条文表述
	依据

等级
	部门

意见
	省级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主体设定依据及

其具体条文表述
	具体责任

部门/单位

/级别
	主体性质

/印章名称
	部门

意见
	省级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领导小组

办公室意见

	1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的档案验收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第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以前，应当经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机关档案机构对其档案先行验收合格。”
	地方性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六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并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
	磐安县档案局，县级
	事业
	保留
	
	

	

	填表说明
	1、提供的依据应为最高等级的法律依据,及有关法规、规章依据；

2、请按照提供的样表序号填写，有增加的填在原有序号后面并注明，有变更名称的，在部门意见中反映。

填表人： 李梅珍             联系电话：    4668079           
	1、提供的依据应为最高等级的法定依据及相关依据；

2、承担行政许可事项的责任部门是事业单位的，请注明实施许可时出具印章的名称；

3、主体序号与项目对应填写；

4、单位级别请注明市级（设区的市）、县级（包括县级市）或区级。

填表人：                            联系电话：                      


磐安县档案局行政许可事项清理意见书

	-
	行政许可事项
	行政许可实施主体

	序号
	项目

名称
	项目设定依据及

具体条文表述
	依据

等级
	法制办意见
	省级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主体设定依据及

其具体条文表述
	具体责任

部门/单位

/级别
	主体性质

/印章名称
	法制

办意见
	省级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领导小组

办公室意见

	1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的档案验收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第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以前，应当经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机关档案机构对其档案先行验收合格。”
	地方性法规
	同

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六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并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
	磐安县档案局，县级
	监督管理类事业单位，盖磐安县档案局印章
	同

意
	
	

	
	行政许可事项
	行政许可实施主体

	序号
	项目

名称
	项目设定依据及

具体条文表述
	依据

等级
	法制办意见
	省级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主体设定依据及

其具体条文表述
	具体责任

部门/单位

/级别
	主体性质

/印章名称
	法制

办意见
	省级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领导小组

办公室意见

	2
	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非国家所有的档案室赠送、交换的审批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第二十五条  对国家、社会具有保存价值或者应当保密的非国家所有的档案，档案所有者向综合档案馆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赠送、交换、出卖的，应当提前一个月报请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严禁倒卖牟利，严禁私自出卖、交换或者赠送给外国人。
	地方性法规
	同

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六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并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
	磐安县档案局，县级
	监督管理类事业单位，盖磐安县档案局印章
	同

意
	
	

	
	行政许可事项
	行政许可实施主体

	序号
	项目

名称
	项目设定依据及

具体条文表述
	依据

等级
	法制办意见
	省级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主体设定依据及

其具体条文表述
	具体责任

部门/单位

/级别
	主体性质

/印章名称
	法制

办意见
	省级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领导小组

办公室意见

	3
	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向国家档案馆以外的单位或个人出卖的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第十七条　属于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以及其他不属于国家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档案所有者可以向各级国家档案馆寄存、捐赠或者出卖。向各级国家档案馆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卖、转让或者赠送的，必须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严禁向外国人和外国组织出卖或者赠送。
	地方性法规
	同

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六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并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
	磐安县档案局，县级
	监督管理类事业单位，盖磐安县档案局印章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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